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九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時十分

貳、 地點：國際會議廳

參、 主席：蕭校長泉源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本學期推動重點工作：

一、行政工作：

1.加強準備100學年度之評鑑工作。

2.修訂中長期發展計畫書（100-104學年度）。

3.協助離島運動會與國慶晚會工作。

4.修正更新法規，提昇公文品質，增進校務行政效能。

5.11/4(星期四)召開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

二、學生事務：

1.加強錄取新生之聯繫、註冊工作。

2.積極籌劃招收僑生、陸生及外籍學生之工作。

3.籌設跨國雙聯制、以及2+X、4+X等學制。

4.設立課程地圖與學生學程履歷。

三、教師職能發展：

1.配合評鑑工作，積極延聘優良師資。

2.鼓勵協助教師以技術報告或實務研發成果升等送審。

3.引進產業教師協同教學。

4.實施教授彈性薪資制。

四、學術發展：

1.爭取大型計畫（教學卓越、特色典範、教學品質提昇等計畫）。

2.尋求與國內外大學、研究單位進行學術交流。

3.籌設風力效能認證中心。

4.籌設島嶼研究中心。



五、校園環境營造：

1.海洋科技大樓發包興建。

2.辦理校地徵收。

3.外籍學生宿舍床位增設之規劃。

陸、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本校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決議：確認。

報告事項（二）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工作報告

本校99年度預算截至9月底止實收3億7,904萬 0,149元(包括學雜費收入1億

0,075萬 2,033元，教學研究補助收入1億9,672萬 1,000元，建教合作、推廣教育

補助計畫收入7,148萬5,920元，其他收入1,008萬1,196元)；實支 3億 4,986萬

3,470元(包括用人費用 1億 9,591萬 3,921元，業務費用 1億 5,394萬 9,549元)。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王教務長瑩瑋

1.100學年度起四技日間部各項招生作業（含甄選入學、技優甄審保送、聯合登記

分發、申請入學）由 100學年度科技大學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合甄選

委員會辦理。

2.100學年度日間部申請入學簡章彙編作業已完成。

3.四技日間甄選入學（100學年度起免由就讀高中職推薦，改由學生個人申請，

1名考生至多申請3個校系科組）、技優甄審保送、聯合登記分發簡章彙編前置

作業已展開，本處已將 100學年度各系可招生名額、各項招生相關規定及99學

年各項招生註冊人數提供各系參閱，煩請各系接獲本處招生資料後務必審慎填

寫各項招生人數、招生群類別、第一階段之檢定、篩選倍率及第二階段之加權、同

分參酌順序等相關事項，並於規定時間內擲交回本處，以免延宕招生作業之進

行。

4.辦理 100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作業各所簡章彙編前置作業，預定於 11

月辦理招生工作。

5.本校99年度「改進教學」教師選拔報名延至11月26日，惠請各單位（含各系及

通識中心）踴躍推舉候選人，於期限內備妥相關資料逕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6.本（99-1）學期研究所學位考試，其舉辦期間為 99 年 10 月 1日至 100 年 1月



31日，請各研究所轉知研究生依時程及相關辦法辦理，於學位考試結束後二週

內，由各所將其成績送交教務處登錄。

7.99 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課程上傳至南區教學資源中心跨校課程公共平台，提

供各夥伴學校學生查詢及申請跨校選課，本校共 18 名延修生跨校選課，他校學

生1名選修本校課程。

8.於 99年 10月 6日召開99-1第 1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因 99-2遴聘業界專

家協同教學之需要，預定於 99年 12月 15日召開臨時會。

9.99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停修課程作業於 99年 11月 15日至 99年 12月 3日（第

10-12週）受理學生申請，請各系、所協助宣導及公告學生週知或逕行參閱行事

曆。

10.本（99-1）學期期中考請各任課教師於考試週（11/8-11/12）隨堂考試，若有

提前或延後，則考試週仍需正常上課；期中考成績線上登錄及遞送至 11/23前截

止

(二)張學務長鳳儀

【身心健康中心-學輔】

1.輔導績優導師將送請學生輔導委員會評選學年度優良導師。

2.資源教室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各項活動並妥善運用計畫經費。

3.99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身障學生人數：共 16人 （新生7人）。 

4.98學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已於 10月 18日辦理完竣，共計

8人申請新台幣 11萬元。

5.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對 99學年度新生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及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宣導，並藉本校發生之性別案件態樣說明，以防止類似案件再度發生。

6.99年 10月 27日辦理女性影展三場次，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觀賞。

7.身心健康中心已聘請呂艾珉擔任本校專案諮商心理師，於本學期起加入諮商

輔導行列；憂鬱自傷三級防治及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導師暨義輔老師輔導知能

及支援等工作將更為落實。

【身心健康中心-衛保】

1.本校 9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由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ㄧ學年每

人746元得標。

2.已進入秋冬季節流感漸入高峰期，請各主管幫忙多加宣導「勤洗手，發燒，咳

嗽，戴口罩，速就醫，不上班，不上課，請假在家休息」的觀念，關心同仁、學

生健康狀況及請假原因，如需協助請告知或轉介我們處理，提醒需戴口罩者，

可至健康中心索取口罩。

3.99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由高雄縣建佑醫院得標承辦，檢查費用 460 元/每人，

已於 9月 10日順利完成。

4.本學期醫療諮詢服務時間從 10月份起，每週三下午13點 30分至15點，請師

生同仁善加利用，另本校特約診所新增兩家：「盧尚斌診所」、「方淑菁診所」。

http://140.127.113.211/course/index.php


【生活輔導組】

1.學生宿舍已於 7月 3日辦理學生宿舍封宿作業。

2.7月 1日至7月 4日辦理學生暑期住宿登記作業，共計30位學生申請暑期留宿。

3.99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已於 8月20~22日分北、中、南三區辦理完成。

4.7月 28日發生重大死亡車禍事件，注意騎乘安全。

5.8月23日至30日辦理新生宿舍網路登記作業。

6.學生宿舍多項修繕工程，已於八月底完工。

7.9月 4～7日舉辦99級宿舍幹部職前訓練。

8.9月 8日辦理宿舍新生報到作業。

9.99學年度第1學期新生訓練已於 9月 9~10日辦理完畢。

10.99學年新生床位作業分配結果，新生有申請者皆獲分配宿舍床位。

11.99學年度第1學期宿舍幹部職前訓練已於 9月 4~6日辦理完畢。

12.99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宿舍新生進住作業於 9月 7~8日順利結束。

13.99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宿舍中秋烤肉迎新活動已於 9月 22日（三）舉行。

14.為服務新生，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於 9月 8、9、10日幫新入住學生代訂便當，

以減輕環境陌生之不便。

15.宿委會於開學時期辦理新生包裹服務活動，計有 220名住宿新生受惠，免除

其搬運不便之困擾。

16.宿委會9月份共計辦理新生入學服務、二手拍賣活動及宿舍迎新烤肉聯誼等

三場活動，住宿新生參與踴躍，皆與好評。

17.辦理新生戶籍遷入作業，計有 320名新生完成戶籍遷入作業，對於學生來往

交通費之負擔，助益良多。

18.9 月 23日辦理學生餐廳招商作業，計有兩家廠商送件，本案已於 10月 11日

召開審查會。

19.9月 24日辦理泉州黎明職業大學參訪本校學生宿舍作業，並針對相關問題予

以意見交換。

20.9月 29日辦理愛滋病防治講座，邀請愛滋防治基金會劉主任蒞校演講，師生

互動熱烈。

21.99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宿舍防災演練已於 10月 9日舉行。

22.辦理學雜費減免作業，截至目前計有 266位同學提出申請。

23.鑑於秋冬將至，天氣逐漸轉涼，學生宿舍將結合營繕組，加強宿舍熱水設備

之檢修與保養，以確保學生宿舍秋冬兩季熱水供應之穩定。

【課外活動指導組】

1.結合澎湖縣志願服務協會辦理志工基礎（5月29日、5月 30日）與特殊培訓課

程（6月5日、6月 6日）完竣。

2.98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審查會議已於 6月25日召開。

3.6月17日已協助辦理召開學生社團期末大會。

4.與澎湖縣志願服務協會聯合辦理99年澎湖縣志工基礎與特殊培訓研習課程。



5.協助林重威文教基金會及林進丁文教基金會辦理獎助本校優秀清寒學子 10名

前往上海參訪世博活動，業已於 7月 24日完成參訪行程。

6.辦理 99年縮短城鄉差距及發展海洋特色計畫各子計畫之成果及結案。

7.與澎湖縣志願服務協會聯合辦理99年澎湖縣志工基礎與特殊培訓研習第二梯

次課程。

8.參加澎湖縣政府辦理離島運動會籌備會議，協助籌備支援戰鬥有氧舞蹈表演

及大會開幕接待人員引導事宜。

9.9/8-10協助新生報到及新生訓練各項事宜。

10.協助離島運動會學生表演現代勁舞各項籌備事宜。

11.協助雙十國慶晚會接待工作。

12.辦理學生社團期初大會。

13.9/24協助學生會辦理「99愛講又愛跳」迎新舞會。

14.訂定本校社團管理辦法於學務會議通過定案。

15.帶領學生參加縣政府 9/28教師節祭孔大典活動。

16.99學年度第1學期至申辦截止日止，申請就學貸款學生人數計794人，並於

教育部規定彙報作業期限前，將全部申貸相關資料利用網路傳送至教育部就學

貸款彙報系統，後續作業俟查調結果公布後再行辦理。

17.9/29舉行99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18.99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各項奬助學金已陸續上網公告，並受理學生申請辦理中。

19.99學年度第1學期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已開始受理學生申請。

【體育組】

1.為配合並協助99學年度新生入學寢具需求，體育組與生輔組經行政程序公告

後，計有二家廠商願意進駐販售。新生訓練當日(9月 8日)已於上午 8點至下午 6

點於體育館 1樓中庭販售。

2.99學年度系際盃籃球賽已於 99年 10月 16日(星期六)上午 10點於體育館籃球

場揭開序幕並隨即開賽。

3.99學年度將由「創意舞蹈」取代以往「啦啦隊舞蹈」名稱。本次創意舞蹈大賽預

計於 99年 12月 11日(星期六)比賽。屆時希望各系主任鼓勵所屬各班踴躍報名參

賽，發揮創意。

4.建請報名參加創意舞蹈，各隊練習時間以課餘為主，如有借課需任課老師同

意且陪同練習。有關上述，請各系支持並轉知各任課教師。

(三)丁總務長得祿

1.依統計本校之用電到9月底依台電資料累計數已較去年減少 79,600度(-2.2%)；

敬請本校師生員工均能持續保持隨手關閉不必要電源，遵守前行政會議冷氣機

溫度控制設定不得低於 26℃決議，使讓本校之用電能繼續保持負成長，所用之

電均不致浪費。

依台電抄表本校今年度用電增減情形：



收據

月份

98年 99年 增加   情

形期 間 累計電度 期 間 累計電度

02 1229~0121 217,200 1229~0126 296,600 79,400 

03 ~0225 456,800 ~0223 488,000 31,200 

04 ~0327 811,000 ~0328 904,800 93,800 

05 ~0428 1,210,800 ~0427 1,271,200 60,400 

06 ~0525 1,637,400 ~0526 1,711,200 73,800 

07 ~0626 2,196,200 ~0627 2,219,800 23,600 

08 ~0729 2,608,400 ~0727 2,586,200 -22,200

09 ~0827 2,951,400 ~0826 2,924,400 -27,000 

10 ~0927 3,448,200 ~0927 3,371,600 -79,600

2.依用水統計資料顯示累計到10月 4日本校自來水每日平均用水量較去年成長

36.23M3，雖較上月統計之45.63M3少，但仍違反現行必須負成長之規定，敬請

相關單位人員能節約用水，珍惜水資源。

統計本校用水情形如下： 

　

　

980106~981005累計用水情形 990106~991004累計用水情形 平均每日

增加用水累計用量 平均每日 累計用量 平均每日

行政教學 1,110 4.08 936 3.45 -0.63 

體育館 13,740 5.05 1,137 4.20 -0.85 

實驗大樓 10,904 40.09 16,484 66.83 +26.74 

司令台 2,387 8.78 4,425 16.33 +7.55 

教學大樓 2,964 10.90 2,557 9.44 -1.46 

圖資大樓 2,786 10.24 3,436 12.68 +2.44 

學生宿舍 15,385 56.56 17,619 65.01 +8.45 

合  計 36,910 135.70 41,247 171.93 +36.23 

使用天數 272 271 　

註：1.司令台含養殖育苗室等。

    2.到上月平均每日增加用水為 43.48M3。

3.海洋科技大樓細部設計圖說及招標文件已於於 10月 4日取得建照執照，並已

依規定完成發包前公開閱覽作業後於 21日上網以建築水電共同投標方式辦理招

標，將於 11月 17日開標。

4.本處協助海工學院由經濟部能源局所補助「養殖溫室 50KW-BIPV型太陽光電

示範應用系統及再生能源相關附屬設施設置」採購案已於 10月 6日上午以新台

幣 14,310,214元決標，預定於 12月初完成，完成後協助養殖溫室與室內養殖實

習場之供電，提高該區域用電之穩定度，並協助本校減少電費支出。

5.爾來普通教室內學生經常遺留多量垃圾（多半是飲食、飲料之塑膠袋子、瓶

罐），請師長教導我們的學子專業知識的同時，更提升良好的生活習慣，提醒



我們的學子離開教室時，自己週邊的垃圾順手帶走，留給下一堂課同學一個清

潔的上課環境。

6.10月 26日參加資本支出檢討會議，教育部宣導指示事項：

(1)節能減碳為政府當前重大政策，各校之用電必需符合負成長之規定，是否能

節電，節電成果將列為核給各專案或非專案獎補助款之重要參考依據，若經環

保小組要求說明改善之學校無具體改善措施時，將嚴格議處。

(2)位處登革熱疫區之學校應加強登革熱之防疫措施，若有被環保單位發現而遭

處分之學校，將由教育部主動公告給媒體讓學校名譽受損。各校執行登革熱之防

疫遇到困難時，請立即就近洽各縣市環保局協助。

(3)各校務必加強資本門經費執行之進度控管，若有執行落後情形應立即檢討調

整使用。

(4)應注意災害防止作業，如有災害產生立即通知校安中心填報。

(四)曾主任展傑

1.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9年 6月30日局考字第0990015812號書函轉銓敘部 99年

6月22日部法二字第0993219294號書函以，機關核給公務人員提前請娩假日數

只須考量不超過懷孕月數如流產所得核給之流產假日數即可。至提前請娩假，是

否需 1次請畢部分，茲以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所稱娩假應 1次請畢，係

指分娩後所請娩假而言，至提前請娩假日數則不在此限。（教育部 99.07.05台人

（二）字第0990113392號函轉）。

2.教師懷孕期間因身體不適需療治者，得由服務學校首長覈實核給產前假或病

假；又其病況如已達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仍得由服務學校首長酌情核

給延長病假。（教育部 99.07.14台人（二）字第0990116684號函）

3.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教師年資，得否併計為

退休年資疑義一案。本案考量公平合理及公私校教師退撫權益衡平處理，公立學

校退休教師，曾於 81年 8月1日前經私立學校進用為專任教師，其繼續於私立

學校任教之未具合格資格教師年資，嗣後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並依規定取得合

格教師證書者，於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或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辦理退休撫卹

時，其曾任是段未具教師資格之私校服務年資，得依照私校退撫會第1屆第1

次管理委員會決議精神，比照私立學校退休教職員，採計為退撫年資，並由私

校退撫會支給退撫金。至本部 86年7月31日台（86）人（三）字第 86088440號

函、98年 6月15日台人（三）字第0980099144號函及歷次函釋與本函規定意旨

不符部分，均自本函發文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 99.06.28 台人（三）字第

0990092142B號函）

4.教師於 8月20日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生效，渠 94學年度成績考核獎金應以95年

8月份之本薪（年功薪）及其他法定加給之總額發給（亦即 8月1日至19日考

核晉級後之薪給總額加上 8月20日至31日改敘之薪給總額）。（教育部

99.09.07台人（二）字第0990153168號函）



5.為維護學生之受教權，教師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未限制以學期為單位，惟每

次以不少於 6 個月為限，但如可請求之期間不足 6 個月（如子女為 2歲 8 個月）

或因特殊事由經與服務學校協商合致者，得不受「每次以不少於 6 個月為限」之

限制。（教育部 99.08.11台人（二）字第0990128405號函）

6.有關教師法第14條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第26條規定適用疑義，查教師

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一、…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第4項）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

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

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依前開規定，學校教評會自得審

酌相關事證，就個案具體事實查證究明後，決議是否先予停聘，惟各級教評會

審議時仍應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辨之機會。另依同條文第4項規定，教

師涉有性侵害行為時，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個月內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先予停聘，則為使教評會得依法執行此一權限，學校除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下簡稱性平法）規定之程序辦理外，亦應依教師法規定，提供足為審議之

相關事證資料與教評會。至無論學校行政單位處理個案、性平會調查事件程序或

教評會審議停聘程序，均應遵守性平法相關保密規定，不得對外揭露任何應保

密之資料。（教育部 99.08.18 台人（二）字第0990129437號函）

7.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9年 7月 26日局給字第0990063634號函，有關公教人員養

祖父母死亡，請領喪葬補助疑義一案：查「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

八「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說明五規定：「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

（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 20歲或年滿 20歲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

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其補助標準為 5個月薪俸額。」又查養孫子女與養

祖父母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在收養關係尚未終止前，與祖父母相同。如符合前開

之請領規定，得請領養祖父母之喪葬補助。（教育部 99.07.30台人(三)字第

0990129158號書函轉）

8.本校員工加班管制要點，業經 99年 9月 16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

議通過公布實施（詳見本校人事室網頁-相關法規）。

(五)陳主任淑霞

1.本校 99年度截至 9月底止校務基金收支及資本支出計畫執行概況，如附表一~

三。

2.本校99年度預算第2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業依有關單位所提供之數據

資料及相關規定編製完竣，並經教育部同意照案執行。

3.本校98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業經審計部審定如決算數。

4.行政院修正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8點暨「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

地區出差人員生活日支數額表」並自本(99)年 9月 16日生效，相關規定已置本室

網頁，請各位師長轉知同仁依規辦理。

5.本校100年度預算案，依規陳報行政院主計處、教育部審查，計編列業務總收



入4億4,301萬 3千元，業務總成本4億 8,084萬 8千元，收支相抵後，預計本期

短絀 3,783萬 5千元。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2億 0,612萬 7千元，資金來源包括

教育部補助9,277萬 1千元及營運資金1億1,335萬 6千元。撥用賸餘 3,356萬1千

元及撥用公積427萬 4千元填補本期短絀 3,783萬 5千元。如附表四~八。

(六)張主任弘志

1.職訓局南區職訓中心完成對本校98年度進修推廣業務評鑑，評鑑結果反應良

好，並獲銅牌評級。

2.99年 8月～12月推廣班收入合計 927,190 元。其詳細資料如下：

開訓班別 開訓科系 受訓人數 收入金額

職訓局─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異國料理製作班
餐旅管理

系
40 344,000

中餐烹調基礎班
餐旅管理

系
32 204,800

旅館英語會話班
應用外語

系
15 30,450

專業美容訓練班
進修推廣

部
18 266,940

合計 846,190  元

自辦班別

瑜珈術推廣班
進修推廣

部
65 52,000

養生休閒氣功保健推

廣班

進修推廣

部
40 8,000

健康太極拳班
進修推廣

部
14 21,000

合計 81,000  元

(七)林研發長昆旺

1.依教育部 99年 6月21日台陸字第0990105010號函所示國內各級學校辦理兩岸

文教專業交流活動，於接待大陸地區人士來訪時，不得刻意變更我活動場地內

國旗、國父遺像及國家元首玉照等原有精神禮儀佈置，應確實依據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接待大陸人士來台交流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2.本年度國科會一般專題計畫截至目前共計通過 21件，另有三件多年期延續計

畫，共計24件。各系通過（含大專生專題）件數如附表：   

本校99年度國科會計畫統計一覽表

院 系
一般專題

計畫

大專生專題

計畫



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食品科學系
3

（含一件多年期計畫）
2

電信工程系 3 2

電機工程系
5

（含一件多年期計畫）
2

資訊工程系 2 0

人文暨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1 2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3 3

資訊管理系 1 1

通識中心 3 0

觀光休閒學院
觀光休閒系 2 2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1 0

總  計 24 14

3.國科會99年 8月18日台會綜二字第099005994號來函通知，對於國科會99年

度各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補助比例，已先按 98年度就地查核方式核(15%)，如

審計部未同意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原始憑証實施就地查核之前，管理費補助比例

將改按最高 8%核給，溢核之管理費將依比例攤還後繳回國科會。故請計畫主持

人控制管理費的支出，俟審計部管理費額度核定案後再另案通知計畫主持人。

4.請各單位若有辦理各項研討會或論壇，請將成果資料送本處，俾登錄教育部

產學合作網。.

5.2011年暑期美國研究研習會（Study of the U.S. Institutes for Scholars）自即日起

開放海外大學教員申請，相關資料可洽美國在台協會網站或本校首頁。

6.本校申請「99年技職再造方案-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業已通過，待經費項目

通過並核撥經費後即可使用。

7.「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預定 9月 1日開跑，可請學生

密切注意教育部及本校網站。

8.95-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本校共計 6 名員額，相關資料業

已公告本校首頁並做連結。目前登錄學生共計34人，確認合作廠商 27家，已媒

合3件。

9.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計畫，相關經費業已授權至各申請單位使

用，請各單位依經費表及本校核銷程序核銷。

10.95-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本校共計 6 名員額，相關資料業

已公告本校首頁並做連結。目前登錄學生共計34人，確認合作廠商 27家，已媒

合3件。

11.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計畫，相關經費業已授權至各申請單位使

用，請各單位依經費表及本校核銷程序核銷。

12.本校申請「99年技職再造方案-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業已通過，待經費項



目通過並核撥經費後即可使用。

13.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目前本校媒合人數 6人，達 54.55%

媒合率，居 161所參與學校第58 名。為達高媒合率，請各單位鼓勵畢業校友多

積極參與本方案。

14.本處於 99年 10月 2日辦理之99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共計

57人參與，學員參與後皆表示受益良多，本處爾後將多規劃類同研討會辦理。

15.本處於 99年 10月 20日邀請刑警大隊警務員假本校實驗大樓演講廳辦理99年

求職防騙宣導會，會中並進行有獎徵答活動，現場學生踴躍參與。

16.97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查結束時間為 11月 30日，請各系繼續協助配

合催收。各系截至10月 10日回收率如下，應用外語系 13.51％、行銷與物流管理

系 5.26％、資訊管理系 8.89％、資訊管理系進修部 13.33％、電機工程系 4.65％、資

訊工程系 9.3％、電信工程系 7.5％、食品科學系 11.11％、水產養殖系 8.57％、餐旅

管理系 5.66％、觀光休閒系 39.84％、觀光休閒系進修部 6.38％、海洋運動與遊憩

系 30.56％、航運管理系 7.32。

17.本年度「2010南區技專校院師生產學合作專題製作競賽」共計2件參與報名。

18.本處育成中心於 7月 11日於本校實驗大樓一樓餐旅系西餐廚房，舉辦「超人

氣中式米麵食」研習活動。

19.本中心於 6月底協助本校海洋運動與遊憩學系學生陳世叡，申請「大專畢業

生創業服務計畫」。

20.本中心進駐廠商「阿瑞師食品有限公司」，已完成「新產品開發與廠房規劃輔

導」營運計畫，並於 6月底畢業。

21.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已於 9月 28日完成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年度訪視作

業。

22.本中心預計於本月召開技轉及專利審查委員會。

(八)李館長穗玲

1.圖書資源組

(1)本館已成立「圖書證照」專區，並通報各學系提供相關證照考試名稱及考試科

目，歡迎館內閱覽。

(2)為響應「科普閱讀年」，本館已於 10月 19日邀請侯建章老師講授自然科學的

應用、10月 29日邀請洪國偉老師講授暖化變色的地球等三場演講，並於會中舉

行有獎徵答及11月 19日邀請高國元老師講授1+1等於 2。

(3)九十九年度系所介購中、西文專業圖書已到館及登錄上架完成，並已 e-mail 給

各系所主任、系助理轉知及公告本館網站，歡迎全校師生借閱。

(4)圖資館 99年 1月至 9月進館人次共 79,573人，上半年進館人次共 66,683人，

各月教職員工、系所學生及社區民眾之進館人次分佈，詳見附件一，供各系所參

考。

(5)圖資館 99 年 1 月至 9月讀者借閱冊數共 39,742 冊，上半年讀者借閱冊數共

29,516冊，各月教職員工、系所學生及社區民眾之讀者借閱冊數分佈，詳見附件



二，供各系所參考。

(6)9月 10、11日本館辦理全校新生圖書館導覽活動計有 17班次、802人參加，活

動圓滿完成。

(7)新增中文資料庫【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學術名詞資訊網】，歡

迎全校師生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中文資料庫踴躍點閱。

(8)新增三項【GERMAN COLLECTION - Kafkas Werke (Kritische Ausgabe, S.Fischer

Verlag)】、【GERMAN LITERATURE - Digitale Bibliothek Deutscher Klassiker】、

【GERMAN LITERATURE - Schillers Werke (Nationalausgabe)】德文資料庫，歡迎全

校師生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外文資料庫踴躍點閱。

(9)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承辦教育部第三年技專院校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新

贈【World Scientific電子書】、【Taylor & Francis電子書】、【Ebrary電子書】，內容涵

蓋電力電子與通訊、休閒與服務創新及商業、管理、語言與海洋領域，目前本校

可閱覽共 339 冊電子書，歡迎全校師生至：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書＞

外文電子書點閱利用。

(10)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新增【SpringerLink 及OVID 電子書共  1,276冊】、【

Greenwood & IOS & Gale及NetLibrary 電子書共  606冊】，歡迎全校師生至：圖書

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書＞外文電子書點閱利用。

(11)本館圖書資源組已 e-mail給各系主任、所長及系助理96-98年度採購中、西文

圖書及期刊館藏冊數檔案，請參酌運用。

2.資訊服務組

(1)資訊組提供微軟最新版本Visual Studio 2010開發工具(全校授權)，歡迎全校教

職員學生踴躍至資訊組洽借安裝。

(2)為加強教職員同仁垃圾電子郵件過濾效能，資訊組建置垃圾郵件匣道器提供

郵件過濾及回收功能。

(3)資訊組承辦溫世仁文教基金會「2010第六屆全國英文單字大賽」，於7月31日圖

資館電腦教室舉行，活動圓滿完成。

(4)資訊組提供線上"場地租借"系統，提供線上場地預約等功能，有意願使用單

位請與資訊組聯繫。 

(5)資訊組於8月26日辦理"辦公室應用軟體進階訓練"，活動圓滿完成。

(6)8月31日完成"如何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宣導講習。另教育部99年度學

術機構分組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第二次測試演練時間為９９年９月，

請轉知所屬同仁小心因應，「不要開啟來源不明或不明廠商之電子郵件」。

(7)9月 7日完成辦理「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校內說明會。

(8)資訊組於10月6日辦理「數位教材製作軟體—串流大師」研習，教師及教學助

理共37員參加，累計上課人次達118人次。

(9)10月 13日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合作辦理「教師平台教育訓練與推廣」講習，

活動圓滿完成。

(10)資訊組擬於 11月 15日辦理「網路大學」平台--教師環境使用介紹，歡迎教職



員同仁與教學助理踴躍參加。

3.藝文中心

(1)藝文中心於99年6月21日至8月31日，舉辦「十青版畫」─澎湖聯展，活動圓滿

完成。

(2)藝文中心自9月20日至10月15日，展出「旅人4號」之短暫漂泊--台南科技大學

美術研究所聯展，活動圓滿完成。

(3)10 月 18日至 11月 17日展出由農漁局主辦的--生物多樣性布幕巡迴展覽，歡

迎全校教職員生蒞臨參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 99年 1月至9月進館人次月統計表（附件一）

類別代號及名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職員工警 41 18 39 41 39 27 41 44 22

兼任觀光系教師 1 2

資訊管理系教師 2 1 1 1

電信工程系教師 1 2 1 3 1 1

通識中心(課程) 10 1 7 5 6 3 1 6

觀光休閒系休閒組教師 2 2 3

餐旅管理系教師 1

兼任餐旅系教師 2 1 1 3 2 3

食品科學系教師 2 1 1

兼任食科系教師 1 2

運輸物流系教師 1 1 1 1

電機工程系教師 3 2 5 5 2 1 1

海洋運動系教師 8 1 2 6 1 2

語言中心教師 1 4 3 1

教職員工警 小計 65 25 61 61 58 44 46 51 36

兼任助理 136 95 147 175 160 170 61 95 84

四技資管系 418 31 537 785 656 564 114 99 317

四技外語系 1574 110 1811 1683 1852 1618 220 125 765

四技餐旅系 548 37 754 795 848 1008 54 26 342

四技資工系 467 49 755 734 503 568 95 75 264

四技電信系 892 76 624 1089 657 1031 89 37 308

四技養殖系 608 83 646 753 549 666 55 42 232

四技航管系 699 58 739 816 725 832 75 45 230

四技觀光休閒系觀光組 937 68 951 1331 1075 1061 93 81 459

四技運物系 736 78 868 1116 980 944 82 59 314

四技食科系 572 45 702 796 854 904 69 50 367

四技電機系 593 48 626 657 648 589 26 22 225



四技海洋運動系 289 20 231 352 280 191 6 10 150

四技觀光休閒系休閒組 904 97 1143 1436 1359 1417 135 83 372

進四技休閒系 59 20 158 135 190 100 19 20 27

進四技資管系 83 32 68 98 88 128 33 32 51

四技學生 小計 9379 852 10613 12576 11264 11621 1165 806 4423

進二專養殖科 9 1 2 9 2 6 2

進二專 小計 9 1 2 9 2 6 2

館際合作 3

學分班

社區民眾 574 269 900 980 1147 1145 757 673 644

其他 571 334 665 566 706 698 396 380 2932

服務經營管理研究所一甲 4 3 26 8 6 5 6 2 3

海洋創意管理研究所一甲 10 2 11 9 17 8 4 11 9

經營管理研究所 7 7 28 12 7 5 8 5 7

海洋創意管理研究所 11 6 10 17 9 19 6 14 11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 24 11 19 21 14 19 14 13 20

電資研究所 12 6 9 6 6 7 6 12 9

食品科學研究所 8 3 29 8 9 32 4 10 17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在

職班
5 3 3 2 4 5 4 7 12

教職員工眷屬 17 13 14 4 7 27 28 69 28

其他 小計 669 388 814 653 785 825 476 523 3148

*** 合  計 *** 10832 1633 12537 14454 13416 13811 2507 2148 8235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資館 99年 1月至9月讀者借閱冊數月統計表

單位名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四技外語系 456 134 1,046 896 990 940 412 142 1,647 

四技食科系 47 20 255 198 213 115 69 22 178 

四技海洋運動系 34 9 44 82 34 26 3 7 139 

四技航管系 85 63 336 208 395 193 124 81 197 

四技資工系 71 28 129 86 120 104 74 77 138 

四技資管系 92 39 263 179 254 136 82 85 248 

四技運物系 73 52 314 222 189 162 78 113 253 

四技電信系 37 30 129 106 115 67 39 28 102 

四技電機系 47 18 104 104 120 74 17 28 82 

四技養殖系 111 26 146 93 124 125 44 23 44 



四技餐旅系 86 15 175 208 177 205 71 52 242 

四技觀光休閒系 393 110 690 738 722 575 196 197 504 

服務經營管理研

究所 11 12 12 14 1 0 0 0
21 

服管所再職專班 2 8 14 6 6 5 3 1 20 

海洋創意管理研

究所 22 7 20 38 21 7 7 15
27 

電資研究所 18 17 0 8 18 12 2 6 5 

觀光休閒研究所 24 3 8 7 10 22 44 24 41 

食品科學研究所 0 2 6 6 7 4 15 4 9 

進二專養殖科 4 0 2 2 0 0 0 0 0 

進四技資管系 60 36 57 54 61 52 25 45 25 

進四技觀光休閒

系 16 3 47 36 43 27 9 17
43 

海洋運動系教師 4 0 6 0 0 4 2 4 13 

航運管理系教師 0 5 4 2 11 5 0 5 4 

應用外語系教師 6 6 17 14 22 35 9 1 0 

水產養殖系教師 36 18 18 12 31 26 28 10 22 

食品科學系教師 4 4 8 0 2 10 0 4 5 

觀光休閒系教師 35 42 32 68 66 57 22 41 33 

資訊工程系教師 5 0 23 13 13 18 2 0 14 

資訊管理系教師 12 8 7 8 10 4 7 8 3 

運輸物流系教師 4 4 0 3 7 7 0 2 9 

電信工程系教師 21 6 13 18 17 21 7 1 8 

電機工程系教師 5 13 19 2 40 15 17 7 15 

餐旅管理系教師 5 7 7 36 5 6 1 8 2 

兼任休閒系教師 13 14 1 7 0 8 2 9 9 

兼任航管系教師 4 0 1 0 0 0 4 3 0 

兼任電信系教師 0 0 0 0 0 0 4 2 1 

兼任養殖系教師 0 0 1 0 0 0 13 0 4 

兼任餐旅系教師 14 0 0 0 4 7 1 13 0 

兼任觀光系教師 0 0 0 0 1 0 0 0 0 

教官 12 0 4 9 10 3 4 6 3 

通識中心(課程) 75 46 58 55 54 17 20 22 52 

館際合作 2 5 0 5 5 0 0 3 0 

職員工警 102 97 97 77 99 119 177 196 116 

兼任助理 52 91 77 60 67 71 84 79 62 



教職員工眷屬 16 19 17 12 21 37 31 48 11 

社區民眾 596 468 702 712 651 693 730 659 487 

校友 189 244 232 213 210 198 216 229 210 

退休教職員工 6 5 0 2 0 0 6 15 1 

進駐廠商 1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null) 696 288 1,518 1,258 1,642 525 98 36 0 

總計 3613 2022 6659 5877 6608 4737 2799 2378 5,049 

(九)翁院長進坪

1.本院電機工程系吳文欽老師榮升教授、電信工程系莊明霖老師、食品科學系(所)

邱采新老師榮升副教授。

2.99 年 6月 26翁院長邀請日本沖繩海葡萄株式會社董長仲田孝雄、橫濱市 Sea

Ray株式會社董事長社本博之等人，於虎井海葡萄示範農場考察，實地了解澎

湖海葡萄養殖現況、提供專業建議，並陪同至本校參觀養殖場澎湖縣政府拜會縣

長王乾發。

3.99年 7月 2日翁院長與立法院副院長、屏東農業生物技園區主任陳建斌、英光

公司蔣副總赴屏東農業生物技園區參觀小丑魚工廠。

4.99年 7月 8日~13日翁院長與人管院蔡院長、資管系黃主任赴大陸學校討論交

換學生合約事宜。

5.99年 8月10日翁院長出席第一屆兩岸「海洋暨海事大學藍海策略」校長論壞暨

海洋科學與人文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一篇。

6.99 年 8月 18日英光集團董事長與美國水族器材 TETRA集團副總一行約 12 人

來本校訪問，商討海洋觀賞魚產學合作可行性等事宜。

7.99年 10月 20日上午 8:30~10:00澎湖縣湖西國民小學為推廣海洋教育教學，計

師生約 60人，將赴本校參觀養殖場、藻及風力相關設備。

8.翁院長於 99年 10月 15日赴國科會出席海洋科技發展策略規劃評估會議。

9.99年 10月 11日院長出席99學年度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委員說明會。

10.本院申請「99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公共建築太陽光電示範應

用設置」已完成招標作業程序，於近期內將開始動工，發電 50KW，經濟部補助

款 1,500萬。

11.本院申請「彈性薪資申請案」共 6位教師通過校內初審。 

12.本院申請「99年度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共 8位教師通過校內初審。

13.本院於 99 年 10月 15日止共有 3位教師送審升等，徐明宏老師送審教授升等

(著作升等)，張弘志老師(著作升等)、古富能老師(技術報告升等)送審副教授升等

14.本院於 99年 11月 5日舉辦「海洋經濟藻類養殖技術與產銷研討會」，將邀請

多位學者與業界專業人士蒞臨本校演講，歡迎各院師生踴躍出席聆聽。

15.99年 11月 29日翁院長與研發長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締結策略聯盟簽約。



(十)蔡院長明惠

1.99年 7月 10日-13日參訪泉州黎明大學及廈門集美大學，洽談交換  學生，並

預定下學期實施辦理。

2.本學年度起針對管理學及企業倫理課程實施合班授課，以落實共同課程整合。

3.99年 9月配合本校申請教學卓越計畫，研提「全方位增進學生實務能力」子計

畫。

4.99年 10月 13日與10月 20日辦理本院教學觀摩，分別由交通大學王美鴻老師

及榮欽科技公司吳燦銘執行長擔任主講人。

5.本學院本學期辦理專題講座：

（1）99年10月13日邀請雲林科技大學資管系陳昭宏教授蒞臨本校專題演講。

（2）99年11月2日邀請中興大學行銷管理系Prof. Lee Tzong-Ru、 Prof.Goran 

Svensson及Miss Agnieszka Dadura蒞臨本校專題演講。

（3）99年11月5日邀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管理所Dr. Cheng-Lung Wu蒞臨本校專

題演講。

（4）99年12月17日邀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官有桓教授蒞臨本校專題演講。

6.99年10月15日與南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共同主辦「第七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

學術研討會。

7.99年11月4日及99年11月18日於E509、E501教室配合相關課程，辦理國稅局稅務

宣導活動。

8.99年11月15日於本校Ａ棟階梯教室，辦理「2010全民金融知識A+巡迴講座列車

活動(行政院金管會指導)」。

(十一)張院長良漢

1.觀休院與亞洲大學預計年底前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已送行政會議討論

通過。

2.觀休院與泰國湄州大學觀光發展學院近期將簽署碩士班雙聯學位計畫。

3.觀休院 99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2場教學觀摩活動，99.11.17 上午10:00-12:00邀

請鄭錫欽優良教師擔任演講人，講題：從 Teaching & Learning合成 Instruction之

教學相長，地點：E210階梯教室；99.12.08上午10:00-12:00邀請國立聯合大學

李隆盛校長擔任演講人，講題：產業職能模式，地點：E705專題討論室。

4.觀休院 99.11.24上午 10:00-12:00邀請陳錫仁教授演講，講題：休閒與音樂治療，

地點：實驗大樓演講廳;99.12.01上午 10:00-12:00邀請前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李福

登校長演講，地點A棟階梯教室。

5.10/8~10/10海運系呰賢治、林獻成以及白爵綸同學參加2010墾丁佳樂水第五屆

國際衝浪大賽。

6.99.11.1-2海運系嘉義縣政府旅遊局，辦理「布袋至澎湖藍色公路開航營運座談

會」。

7.99.11.6-7海運系與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合辦「丙級游泳教練」證照考試訓練班

8.99.11.23海運系與中華民國全國商港總工會合辦「營業用動力小艇」考照班。



9.餐旅系陳立真老師、吳烈慶老師承接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計畫課程。

10.餐旅系 99.10.12邀請漢來飯店-劉奕昌點心師傅演講;99.10.13邀請福容大飯店-

陳美君襄理與會。

11.餐旅系陳立真老師與張智欣同學、洪挺皋同學參加2010年紐約廚技大賽，陳

立真老師獲得東北菜系優勝獎。

12.餐旅系 10月份開設餐旅服務輔導班，輔導課程由吳菊老師授課。

13.觀休系 99.11.04上午 10：10協助配合育成中心辦理之休閒農業教育訓練計畫

系列課程-陳鈞坤（劍湖山集團嘉義農場場長）

14.觀休系 99.11.05配合教務處申請之南區教學資源中心「經驗傳承攜手精進計

畫」訪視。

柒、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提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9年 7月 28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理，案經提99年 9月 16日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檢附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辦：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投票表決結果：

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第五條四(二)，同意修正32票，不

同意修正18票，廢票 3票。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正「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國科會98年9月11日台會綜二字第0980066917號函示，各類專題

研究計劃項下核列之管理費，其支用規定，賸餘款處理方式、報銷方式、

帳務處理及查核方式等規定。

擬辦：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決議，並陳報

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三(二)(1)條文後面增列「惟本校依法因進用身心障礙人數有不足之虞時，試

任人員應優先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討論事項(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則」第11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經系主任及學生反應，學生修至四年級課程尚因學分不足而無法如期畢業，

參考其他各校資料擬修正四年級學分上限調整為 28學分。

二、為即將辦理與國外學校交換學生、修習雙聯學制及出國進修之學生，此三項

身分之學生出國期間並未在本校選修課程與三明治教學課程性質相同，故

修訂每學期修習上下限學分之規定，以為完備。

三、檢附條文如後。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四)                                        提案：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101學年度增設研究所在職專班乙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奉 校長於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99.8.19)指示辦理。

二、為因應澎湖在地人事進修需求，擬增設在職專班。

三、業經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99.10.12)所務會議及觀休院 99學年度第一學

期第二次(99.10.12)院務會議通過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五)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通識教育中心101學年度增設「邊陲社會文化研究所」，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 99.08.04學校總量管制小組會議、99.10.21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及

99.10.29院務會議通過在案。

決議：俟學生員額等各項資料確定後，再提下次校務會議。

捌、 臨時動議

一、黃代表孟熙：

創意舞蹈比賽延後一週到12月 18日舉行，將影響 17日晚上舉辦的聖誕歌唱晚

會之參與人數，可否將日期稍挪開。

陳組長正國：

時間及裁判問題，再與學生做進一步討論。

二、陸代表知慧：

早上上課進教室發現垃圾很多，可否改善環境清潔。

丁總務長得祿：

儘量要求工員將負責教室維持清潔，也要呼籲同學養成自治觀念。



三、劉代表昌明：

學生應盡到責任保持教室清潔，各師長發現教室髒亂可反應出來、公布，請該班

幹部向同學宣導。

四、賴代表素珍：

（一）清潔工作應制度化，工員每天何時及幾次巡視清潔要訂時間表，並派員

檢查考核工員是否依時間履行。

（二）教學大樓要下停車場之處有許多煙蒂，請加強管理。

（三）規畫實施方案前應詳細考量，不要改來改去。

五、蔡代表淑敏：

（一）教學大樓南邊、福利社前，時常有同學在那邊抽菸，上課時都會聞到菸味

可否立一個告示標示「此處非吸煙區，吸煙請前往○○」。

（二）行政大樓一樓停車位至圖書館走道夜間時很暗，可否請警衛在天黑時先

開燈，進修部下課後關燈。

六、古代表旻豔：

教學大樓停車場機車停車感應設單邊，從下面上來需到左邊刷卡，同時若有上

面下來的車子，非常危險，請重新考慮機車感應器應設雙邊。

七、黃代表鈺茹：

機車從下面上來時，要停車去感應刷卡，再回來騎車時間來不及，會被柵欄打

到。

丁總務長得祿：

之所以設機車管制刷卡，是因為同仁反應，時有同學騎機車衝下去，產生與汽

車擦撞危險。

八、劉代表昌明：

七樓教室投影機與螢幕間的焦距、高低位置不正確，請加以調整。

九、陳代表甦彰：

機車管理張貼識別證較為簡捷，使用磁卡感應停機車很不方便，未繳費而停車

者可予以公佈姓名。

玖、 主席結論

一、關於教室整潔，請同學自發性清理垃圾，工員加強巡視及清潔，總務處可考

量調整工作時間。

二、有關非吸煙區抽菸及亂丟菸蒂問題，請加強宣導、清潔，研議重要地點設立

監視器之可行性。

三、機車感應器設置的問題，請總務處再考量、檢測，以安全為最重要考量。

四、七樓教室投影機問題，請觀休系加以調整。

拾、散會



討論事項（一）附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校新聘教師程序如下：

一、由各系、所、中心將擬聘教師名額、

需求理由、資格條件等，經系務會議

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

二、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除稀有科

目外，應提出多於需聘員額加一倍

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系、所、中心

教評會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送

院教評會辦理複審。

三、院教評會複審：系、所、中心將會議

記錄擬聘申請書及學經歷證件影本、

成績單或有關專門著作，如係持外

國學歷者，另加填「國外修業情形一

覽表」及「修業期間個人出入境記錄」

及相關專門著作送各學院教評會完

成複審，複審依初審結果做同意或

不同意決議，提出需聘員額加一倍

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院教評會通

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簽請校長核圈。

擬聘教師申請書由各學院院長依院

教評會之決議簽註意見後送會教務

長及人事室，分別就課程及名額與

資格簽註意見，提本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各學院檢送擬聘教

師聘任有關證件資料、著作外審成績

及會議記錄，陳請校長核圈後提校

教評會審議。

擬聘教師學歷證件除教育部特准以臨

時學位證明文件送審者外，以正式證

書為限；臨時證明文件之採認，由教

第五條  本校新聘教師程序如下：

一、由各系、所、中心將擬聘教師名

額、需求理由、資格條件等，經

系務會議依程序簽請校長核定。

二、系、所、中心教評會初審:除稀

有科目外，應提出多於需聘員額

加一倍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

系、所、中心教評會通過之應徵

者基本資料，送院教評會辦理複

審。

三、院教評會複審：系、所、中心將

會議記錄擬聘申請書及學經歷證

件影本、成績單或有關專門著

作，如係持外國學歷者，另加填

「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及「修業

期間個人出入境記錄」及相關專

門著作送各學院教評會完成複

審，複審依初審結果做同意或不

同意決議，提出需聘員額加一倍

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院教評會

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簽請校長

核圈。擬聘教師申請書由各學院

院長依院教評會之決議簽註意見

後送會教務長及人事室，分別就

課程及名額與資格簽註意見，提

本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各學院檢送擬

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料、著作

外審成績及會議記錄，陳請校長

核圈後提校教評會審議。

1.文字修正。

2.擬聘新進專任教師未具教

育部頒之擬聘任職級教師

證書者，辦理專門著作實

質外審時，爰將其時程與

人員修正為校長核圈後之

正取人員，惟如正取人員

外審未通過，得由備取人

員依序遞補並辦理專門著

作實質外審，以撙節外審

審查經費。



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擬聘教師未具教育部頒之擬聘任職級

教師證書者，於報送校教評會審議

前，應依下列程序辦理審查：

（一）由各系、所、中心依據專業需求進

行擬聘教師基本資格審查。

（二）擬聘教師於提院教評會複審通過

及簽請校長核圈後，正取人員應由

院依據本校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

作業要點將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

學術著作、藝術作品及技術報告）辦

理實質外審，依限密送各該專業領

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五位校外學

者專家進行審查，審查結果，若四

人評定及格（七十分以上）則為通

過，若未通過，得由備取人員依序

遞補並依前述規定辦理專門著作實

質外審。

擬聘教師依序送系、院、校教評會審

議，審議通過後，造審查名冊報教育

部。

擬聘教師學歷證件除教育部特准以

臨時學位證明文件送審者外，以正

式證書為限；臨時證明文件之採

認，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擬聘教師未具教育部頒之擬聘任職

級教師證書者，於報送校教評會審

議前，均應依下列程序辦理審查：

（一）由各系、所、中心依據專業需

求進行擬聘教師基本資格審查。

（二）擬聘教師於提院教評會複審

前，應由院依據本校教師資格審

查著作外審作業要點將專門著作

（含學位論文、學術著作、藝術

作品及技術報告）辦理實質外

審，依限密送各該專業領域具有

充分專業能力之五位校外學者專

家進行審查，審查結果，若四人

評定及格（七十分以上）則為通

過。

擬聘教師依序送系、院、校教評會

審議，審議通過後，造審查名冊報

教育部。

討論事項（二）附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三、

  (二)行政管理費收入全

數撥充校務基金由學

校統籌運用，其主要

用途如下，但國科會

管理費收入不得支用

於與研究計畫無關之

開支或非執行期限內

之開支與國科會補助

經費無關之任何墊撥

款項：

三、

  (二)行政管理費收入全

數撥充校務基金由學

校統籌運用，其主要

用途如下：

依據國科會 98 年 9 月 11日台會綜二字

第 0980066917號函核示: 各類專題研究

計畫項下核列之管理費,其支用規定、管

理費之支用規定、賸餘款處理方式、報銷

方式、帳務處理及查核方式等規定，98

年 8月 1日及以後開始執行之計畫〈含新

制多年專題計畫第2年及第 3年計畫〉須

依規定辦理

(5）為教學研究需要，申

請或應邀至境外(含大

陸地區)開會、參訪、訓

練、研究或實驗所需之

差旅費或相關費用(須

附相關邀請書或計畫

書，並於事後繳交成

果報告)。

(5）為教學研究需要，申

請或應邀至境外開

會、參訪、訓練、研究

或實驗所需之差旅費

或相關費用(須附相關

邀請書或計畫書，並

於事後繳交成果報

告)。

修正文字，將「境」修正為「國」文字，增

訂「含大陸地區」文字。

（四）分配各單位之行政

管理費，若當年度未

支用完部分得於該年

度後繼續使用。以符合

本要點規定運用範圍

使用。  (  除國科會外  )

（四）分配各單位之行政

管理費，於當年度未

支用完部分得於該年

度後繼續使用。

修改「依需符合本要點規定運用範圍使

用」文字。



四、計畫結餘款分配及使用辦

法：

  (二)該經費結餘款除另

有規定外，應優先補

足管理費差額後，單

一計畫餘額不足一萬

元者，由學校收回統

籌運用，超過一萬元

（含）者，分配為學

校 20%，執行單位 80%

方式分配，其用途比

照本要點第三點規定。

四、計畫結餘款分配及使用辦

法：

  (二)該經費結餘款除另

有規定外，應優先補

足管理費差額後，餘

額不足一萬元者，由

學校收回統籌運用，

超過一萬元（含）

者 ， 分 配 為 學 校

20%，執行單位 80%方

式分配，其用途比照

本要點第三點規定。

增訂「單一計畫」文字。



討論事項（三）附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一 條：學生各學期修習

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六學分，

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二年制

二年級與四年制四年級不得少

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

分；但交換生、雙聯學制、出國

進修、三明治教學課程設計得不

受每學期上下學分限制。

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操行

成績各在八十分以上，體育成

績在七十分以上，名次在該系

組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

內者，次學期經系主任核可後

得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並

得修習較高年級之必、選修課

程。

第 十一 條：學生各學期修

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六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二年制二年級與四年制四年

級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二十二學分；但三明治教

學課程設計不受上下學分限

制。

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操行成績各在八十分以上，

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名

次在該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

百分之十以內者，次學期經

系主任核可後得加選一至二

科目之學分，並得修習較高

年級之必、選修課程。

增修如底線字句


